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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创业板问询函〔2019〕第 204 号 

 

 

江苏裕兴薄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6 月 19 日，我部就你公司表决权委托暨控制权变更事项

发出公开问询函。6 月 25 日，你公司提交了问询函的回复，请你公

司及相关当事人就以下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： 

1．本次交易只涉及表决权委托，不涉及股权实质性转让的原因

及合理性，委托方是否存在股份被限制转让情形。 

2．常州科技街后续是否有明确的受让公司股份的计划或安排，

若是，请详细说明计划或安排的内容及其资金来源；若否，请说明常

州科技街对公司控制权的实质如何保障以及本次通过受托表决权控

制公司的目的。 

3．在不拥有公司股份表决权的情况下，委托方王建新及其他七

位股东如何切实保障自身利益，未来当常州科技街意图改变上市公司

主营业务或进行业务调整，或更换公司现任董事会或管理层时，委托

方是否将收回本次委托的表决权。 

4．根据你公司对问询函的回复，“委托方只会因为受托方无法完

成协议项下的委托事项，才存在委托方收回表决权委托的可能性。委

托方不会仅仅因为利益冲突而收回表决权。”请说明： 

（1）“受托方无法完成协议项下委托事项”的具体情形，以及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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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情形收回表决权委托的合规性。 

（2）委托方放弃控制权而仍然持有公司大量股份的目的，以及

因受托方行使表决权导致委托方持股目的不能实现时，委托方的解决

预案及对公司的影响。 

请你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7 月 16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披露的同时报送我部。 

 

   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7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   

 


